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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信用卡／扣賬卡退款保障機制的一般資料

什麼是信用卡／扣賬卡退款保障？

一般而言，消費者使用信用卡／扣賬卡作一次性預繳款項，若日後對交易有所爭議時，可就支付的款項作退款申請。信用卡／扣賬卡退款
保障（Chargeback）是一個由卡組織（如：Visa、萬事達卡及銀聯）所制定的機制，容許在特定情況下將有關信用卡／扣賬卡交易撤銷並退
回支付的款項或款項耗用所剩的余款予持卡人。例如，商戶在閣下使用信用卡／扣賬卡付款後未能交付貨品或提供服務，或已交付的貨品
損毀或不符合該貨品之說明，閣下可聯絡發卡銀行並提出卡退款要求。

然而，卡退款申請須受個別卡組織所制定的規則及條件約束，如客戶在相關退款保障的追溯期以外提出之申請可能被拒絕。此外，退款
申請亦需時處理，因為發卡銀行需要確定客戶所提供有關其預繳款項的交易資料。

備註：扣賬卡交易包括ATM卡交易。

發卡銀行擔當的角色是什麼？

恒生銀行有限公司（「恒生」）作為發卡機構會在向消費者了解有關爭議交易的詳情後，根據卡組織制定的爭議規則及法規下代信用卡／扣
賬卡持有人向商戶的收單機構就有關交易提出爭議，並要求退款。

閣下應如何提出信用卡／扣賬卡退款保障申請？

客戶於有需要時可以向本行提出賬項咨詢及退款申請，本行會要求客戶提供相關證明文件（例如：發票或服務合約），並就客戶的申請作
出審核。如果本行接納申請，本行便會根據機制規定，透過卡組織向有關商戶所屬收單機構作出退款申索。若收單機構接納申索，本行
便會將有關卡交易撤銷，並將透過信用卡／扣賬卡支付的款項或款項耗用所剩的余款退回給客戶。

一般而言，因應客戶所提出的卡退款保障原因及根據不同卡組織的條款，客戶可於交易日期或預期得到有關服務之日期起計 120天
（Visa／萬事達卡）或180天（銀聯）內（包括本行賬項追討時間在內）連同有關交易之簽賬單據及紀錄，透過以下方法向本行提出退款要求：

（1） 致電客戶服務熱線（請撥打印在信用卡或提款卡背面的電話熱線）

（2） 於hangseng.com網頁下載「持卡人賬項咨詢表格」，填妥表格後，連同有關商戶交易之文件及合約（如適用），以電郵（電郵地址：
dispute@hangseng.com）或郵寄方式（致：九龍中央郵政局郵箱74147號）交回有關表格。

由於賬項追討需時，閣下應盡快提供相關證明文件及交回本行。

當賬項咨詢組收到客戶的「持卡人賬項咨詢表格」後，會約於五個工作天內向客戶發出通知，確認本行已收到有關賬項咨詢的要求。由於
賬項追討需時，一般而言，賬項咨詢組會於五個工作天內安排臨時退款給客戶（但客戶必須先遞交已填妥的「持卡人賬項咨詢表格」及提
供足夠資料作追討），本行會發出臨時退款通知，通知客戶臨時退款已辦妥，而有關賬項追討約需六至八星期和商戶之所屬收單機構進行
處理。如在八星期內未有收到收單機構的後續通知，即賬項追討已結束。若本行收到收單機構的後續通知，則本行會聯絡客戶再作跟
進。如有任何爭議，有關卡組織將保留最終決定權。

附圖：退款保障機制的一般（簡化）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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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（5-8）：收單機構或商戶可以根據卡組織所訂立的規則接受或拒絕退款要求。如收單機構或商戶拒絕退款要求，但發卡機構或消費者不同意有關決定，發卡機構可以根
據卡組織所訂立的規則要求卡組織就有關爭議交易作出最終仲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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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要信息 

 

1. 请注意，本行不接受下列交易类别作争议交易申请。阁下应联络商户并尝试与商户解决争议。 

  

• 「无卡支付」交易并已透过恒生 Mobile App 或一次性验证码认证(以未经授权的交易为争议原因)* 
• 安装于手机钱包内的支付方式# (以未经授权的交易为争议原因)* 
• 扣账卡交易(以未经授权的交易为争议原因) 

• 八达通自动增值服务的自动增值交易 

• 持卡人于消费后将信用卡遗留在商户的额外交易 

• 商户免息分期交易 

• 网上缴款 

• 現金透支 
 

注意:  

* 一旦阁下认为自己可能在已认证的「无卡支付」交易中受骗，请立即向警方报案，以便警方进一步调查。此外，即使阁下采取了上述行动，也应承

担有关交易相应的责任。 
# 包括但不限于: 支付宝香港、微信支付香港、PayMe、苹果支付、三星支付、谷歌支付或安卓支付等。 

 

 

2. 对于商户业务终止情况，请于商户业务终止日期起60天内连同相关证明文件交回本行提出退款申请。本行将根据机制规定，

透过信用卡组织向有关商户所属收单机构尝试作出退款申请，如有任何争议，有关信用卡组织将保留最终决定权。  
 

处理时间 
 

持卡人必须于月结单发出日期起60天内或由商户业务终止日期起60天内提出争议申请，以便银行有足够时间检阅及跟进该宗个案。除

此之外，每项争议原因都有各自的处理期限，以下表格中的日期仅供参考。 
 

争议原因 

 

处理期限 

Visa 万事达卡 银联 

未经授权的交易  于交易清算日起计120天内 于交易清算日起计180天内  

• 重复志账 

• 交易货币/金额不符 

于交易清算日起计120天内  于交易清算日起计90天内  于交易清算日起计150天内(包括30天

的强制性查核交易时间) 

交易已取消/ 

退款交易未处理 

• 于交易清算/退款收据日起计

120天内 

或 

• 对于取消货品/服务，持卡人于

收到商品/服务或送递商品/服

务提供协议日起计120天内但不

超过交易清算日起计540天  

于退款文件或服务取消或货品退

回日起计120天内  

于交易清算日起计150天内(包括30天

的强制性查核交易时间)  

收到的货品/服务与描述的不同  • 于交易清算日起计120天内  

或 

• 于服务提供/送递商品日起计

120天内但不超过交易清算日起

计540天  

• 于交易清算日起计120天内  

或 

• 于商品送递/服务提供或取消日

起计120天内  

或 

• 于服务终止日起计120天内但不

超过交易清算日起计540天  

不适用  

未收到货品/服务  • 于交易清算日起计120天内  

或 

• 于服务提供/送递商品协议日起

计120天内但不超过交易清算日

起计540天 

• 于交易清算日起计120天内  

     或 

• 于服务提供/送递商品协议日起

计120天  

于交易清算日起计150天内(包括30天

的强制性查核交易时间) 

商户业务终止  • 于交易清算日起计120天内 

或 

• 于服务提供/送递商品协议日起

计120天内但不超过交易清算日

起计540天  

• 于持卡人知道服务终止日起计

120天内但不超过交易清算日起

计540天  

• 香港地区、澳门地区及台湾地区的

境内交易，于交易清算日起计360

天内(包括30天的强制性查核交易

时间) 

• 其他国家/地区，于交易清算日起

计150天内(包括30天的强制性查核

交易时间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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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般争议处理流程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恒生持卡人 

• 于月结单发出日期起 60 天内向恒生提出账项查询及退款申请 
 

恒生(发卡银行) 

• 审查是否所有相关证明文件包括持卡人账项咨询表格已收到 

• 于 5个工作天内为争议金额作出临时退款并发出临时退款通知(不适用于透过恒生 Mobile App或一次性验证

码认证的「无卡支付」交易，出示卡交易和海外现金提款) 

• 向卡组织提交申请并附上相关文件 

卡组织 

• 按不同发卡银行的要求分类并发送到有关收单机构作处理 

 

 
收单机构 

• 通知商户有关争议交易并要求商户提供有关证明文件或退款 

 

 
商户 

• 提供有关证明文件或退款给收单机构核对或处理 
 

收单机构 

• 回复卡组织有关结果 

 

卡组织 

• 按不同收单机构发出的回复分类并发送到有关发卡银行作处理 

 

恒生(发卡银行) 

• 收到卡组织的结果 

• 回复持卡人的退款申请结果(只适用于某些争议原因) 

• 如退款申请不成立，会安排从持卡人的卡户口扣回该笔临时退款 




